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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香格里拉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划定方案

为改善我市环境空气质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

防治法》、国务院《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》、《云

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》、《迪

庆藏族自治州蓝天专项行动计划方案》《香格里拉市蓝天、净土、

绿水专项行动计划方案》的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划定方

案。

一、 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相关定义

（一）禁燃区定义

禁燃区是指市政府划定的禁止销售、使用高污染燃料的区域，

该区域内的单位和个人应在市政府规定的期限内停止燃用高污

染燃料，改用电、天然气、液化石油气或者其他清洁能源。

（二）高污染燃料定义

根据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发布的《高污染燃料目录》（国环规

大气〔2017〕2 号），高污染燃料定义如下：

1.除单台出力大于等于 20 蒸吨/小时锅炉以外燃用的煤炭

及其制品。

2.含硫量大于 0.5%、挥发分大于 12.0%的型煤，含硫量大于

0.5%、灰分大于 10.0%、挥发分大于 5.0%的焦炭。

3.石油焦、油页岩、原油、重油、渣油、煤焦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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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非专用锅炉或未配置高效除尘设施的专用锅炉燃用的生

物质成型燃料。

二、禁燃区划定原则

（一）统一实施。统一划定禁燃区。在划定区域内组织开展

能源改造、替代等相关工作，按时限要求完成。

（二）突出重点。结合市电力、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供应、城

市路网及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情况，按照由内到外扩展的原则划定

禁燃区。

（三）适时调整。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及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

况，结合大气污染防治工作，适时拓展禁燃区划定范围。

三、禁燃区划定范围

大致划定区域为：东至行政中心（桑那片区）；西至西内环

线；南至箐口工业园区（物流加工组团）；北至藏东物流片区（旺

池卡旅游组团）--松赞林寺（尼旺宗组团）--池古片区（详见附

件香格里拉市（城市建成区）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划定示意图）。

四、禁燃区建成时限

2019 年 10 月 30 日前全面开展划定工作，并于 2019 年 12

月 31 日完成禁燃区内全部划定工作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州生态环境局香格里拉分局、市市场

监管局、市工业信息和商务外事局、市发改局、市住建局、市财

政局按各自职能职责组织协调开展相关工作，对禁燃区内使用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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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染燃料行为实施监督管理及查处。各有关职能部门要充分认识

建设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围绕各自承担的主要任

务，落实工作职责，推动各项工作顺利开展。

（二）强化督促检查。各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对高污染燃料禁

燃区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检查指导，禁燃区内任何单位不得新建、

扩建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，不得将其他燃料燃用设施改造为高污

染燃料燃用设施。高污染燃料销售单位应按照要求逐步取消禁燃

区内的销售网点。对于现有的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，有关单位和

个人应当按照规定予以拆除或者改用电、天然气等清洁能源。对

逾期继续使用高污染燃料的，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予以处罚。

（三）加强建设管理。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切实履行管理职责，

按照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要求，采取有效措施，支持、引导禁燃区

内的单位和个人利用清洁能源。燃气、电力等清洁能源供应单位

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，提供稳定、可靠、安全的高质量保障

服务，满足禁燃区内清洁能源供应需求。

（四）紧密配合协作。各相关职能部门要按照市政府的统一

安排，既要各司其职、各负其责，又要加强协调、密切协作，形

成上下联动、齐抓共管的整体合力。

（五）推进燃煤锅炉淘汰工作。州生态环境局香格里拉分局、

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工业信息和商务外事局联合开展了燃煤锅炉整

改淘汰及验收工作。优先在禁燃区范围内完成 10 吨以下燃煤锅

炉的煤改电、煤改清洁能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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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深入宣传发动。各相关职能部门、各乡镇要采取各种

行之有效的方式，深入宣传建设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重大意义和

相关法律法规，不断增强全社会的环境保护意识和法制观念。充

分发挥舆论导向作用，加强宣传报道，通过多种形式加大宣传力

度，利用报纸、广播、电视、网络等媒体刊登、播放禁燃区环保

公益广告，倡导“绿色生产”、“绿色生活”理念，充分发挥媒体

和群众的监督作用，强化舆论监督，积极营造全社会共建共管禁

燃区的良好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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